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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关于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试验方面的部分技术内容，并根据SAE J1711-1999和

EN 1986-2-2001的相关技术内容进行了丰富。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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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能量消耗量 试验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或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的试验

方法 。

    本标准适用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或压燃式发动机的、最大总质量不超过3. 5 t的M,类、M:类和

N,类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8352. 2-2001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n)

    GB/T 19233-2003 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术语和定 义

GB/T 19596确立规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分类

    本标准中按照储能装置是否需要外接充电、车辆是否具有行驶模式手动选择功能，如表1所示将混

合动力电动汽车分为4类。

                                  表 1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分类

储能装置外接充电功能 可外接充电(OVC)0 不可外接充电(NOVC)

行驶模式手动选择功 能 无 有 无 有

对应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车型

可外接充电、无行

驶模式手动选择

功能

可外接充电、有行

驶模式手动选择

功能

不可外接充电、无

行驶模式手动选

择 功能

不可外接充电、有

行驶模式手动选

择功能

  仅当制造厂在其提供的使用说明书中或者以其他明确的方式推荐或要求定期进行车外充电时，混合动力电

  动汽车方可认为是“可外接充电”的。仅用来不定期的储能装置电量调节而非用作常规的车外能量补充，即

  使有车外充电能力，也不认为是“可外接充电”的车型

试 验设备 、仪器

5.1 所用底盘测功机、排气取样系统、排气分析设备及其测试精度应符合 GB 18352, 2-2001相关

规定。

5.2 底盘测功机的调整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中附件CB、附件CC、附件CD的规定进行，直

到满足标准要求。建议采用多点设定法进行底盘测功机的模拟道路行驶阻力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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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其他相关参数的单位、准确度及分辨率见表20

                          裹2 相关测f参数的单位、准确度及分辨率

参 数 单 位 准确度 分辨率

时间 S 士0.1 0.1

距离 m 士0.1% 1

温度 ℃ 士 1 1

速度 km/h 士1% 0.2

质量 kg 士0.5% 1

电流 A 士0.5% 0. 1

电压 V 士0.5% 1

车辆 状态要求

6. 1 试验车辆需按制造厂的规范进行走合，并且在试验前的7天内应至少行驶300 km

6.2 车辆轮胎压力应调整到制造厂规定的压力值。

6.3 车辆加载应 符合 GB 18352. 2-2001的有关规定 。

7 试验方法、试验程序及试验结果处理

7. 1 可外接充电、无行驶模式手动选择功能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试验应分别在以下条件进行:

    — 条件A:储能装置处于充电终止的最高荷电状态;

    — 条件B:储能装置处于运行放电结束的最低荷电状态。

7.1.1 条件A

7.1.1.1储能装置放电
    储能装置通过车辆行驶进行放电。车辆按下述要求在试验跑道或底盘测功机上行驶，直到满足放

电终止条件:

    — 车速稳定在50 km/h，直到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发动机起动;

    — 如果不起动发动机车辆不能达到50 km/h稳定车速，应降低到保证车辆能够稳定行驶的合适

          车速，并且在规定的时间/距离(检测机构和制造厂之间确定)内发动机不起动;

    — 按照制造厂建议口

    发动机应在自动起动10 s内停机。

7. 1. 1.2 车辆处理

7.1.1.2.1 对于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应采用GB 18352. 2-2001中附录C的附件

CA规定的2部循环，连续运行3个循环，进行预处理。

7.1. 1.2.2 对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应采用GB 18352. 2-2001中附录C的附件

CA规定的1个1部和2个2部循环，进行预处理。

7.1.1.2.3 在试验前，车辆应于200C-30℃的温度条件下在室内放置至少6h，直到发动机的润滑油

和冷却液温度与室温的差在士2℃范围内。浸车期间，按照附录A的规定，完成对储能装置的完全

充电 。

7.了.1.3 试验程序

7.1.1.3.1 车辆正常起动，按照GB 18352.2-2001附录C的规定开始试验。

7.1.1.3.2 取样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进行。

7.1. 1.3.3 车辆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运行，如果制造厂对挡位变换有特殊的文件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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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GB 18352. 2-2001附录C中附件CA对这些车的换挡点的要求不适用。可按照GB 18352. 2-

2001附录C中C2. 3的规定，并结合制造厂的产品使用手册和变速箱操作说明进行操作。
7. 1. 1.3.4 按照GB/T 19233-2003的计算方法，利用测得的COQ、 CO和HC排放量，以碳平衡法计

算燃料消耗。1(L),
7. 1. 1.3.5 试验结束后30 min内，按照附录A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充电。测量并记录从电网获得

的电能。1(Wh),。:即为条件A下车辆的电能消耗。

7.1.2 条件B

7.1.2.1 车辆处理

7.1.2. 1. 1 按照7. 1. 1. 1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放电。如果制造厂要求，在放电之前可按照

7.1.1. 2.1或7.1.1. 2. 2对车辆进行处理。

7.1.2.1.2 在试验前，车辆应于20 0C -30℃的温度条件下在室内放置至少6h，直到发动机的润滑油

和冷却液温度与室温的差在+2℃范围内。

7.1.2.2 试验程序

7. 1.2.2. 1 车辆正常起动，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开始试验。

7. 1.2.2.2 取样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进行。

7. 1.2.2.3车辆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运行，如果制造厂对挡位变换有特殊的文件规

定，GB 18352. 2-2001附录C中附件 CA对这些车的换挡点的要求不适用。可按照GB 18352. 2-

2001附录C中C2. 3的规定，并结合制造厂的产品使用手册和变速箱操作说明进行操作。
7. 1.2.2.4 按照GB/T 19233-2003的计算方法，利用测得的COz ,CO和HC排放量，以碳平衡法计

算燃料消耗。2(L)。

7. 1.2.2.5 试验结束后30 min内，按照附录A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充电。测量并记录从电网获得

的电能。,(Wh),

7.1.2.2.6 按照7.1.1.1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放电。

7.1.2.2.7 按照附录A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充电。测量并记录从电网获得的电能e,(Wh),

7.1.2.2.8 条件B下，车辆的电能消耗为e,=e,-e3(Wh).

7.1.3 试验结果

7.1.3.1 燃料消耗量的加权平均值

                                C= (D。·Cl+D:，·Ca)/(D.+ D。) ··················⋯⋯(1)

    式 中 :

    C一一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百千米(L/100 km);

    C,— 条件A试验中所得燃油消耗量，C, =100·c, /D-a，单位为升每百千米(L/100 km);

  C}— 条件B试验中所得燃油消耗量，二=100·C3/D ，.单位为升每百千米(L/100 km);
  D,e,<;— 条件A试验中车辆实际行驶的距离，单位为千米(km) ;

  D_+ 条件B试验中车辆实际行驶的距离，单位为千米((km) ;

    D,— 按照附录B规定的试验规程，所测得的纯电动续驶里程，单位为千米((km) ;

  D,,- 25 km(假设的储能装置两次充电之间的平均行驶里程)。

7.1.3.2 电能消耗量加权平均值

                                E一 (D,·E,+D。，·E,)/(D}+D-) ·················。⋯⋯(2)

    式 中 :

    D— 电能消耗量，Wh/km;

    E,— 条件A试验所得电能消耗量，E, =e} /D,.>a，单位为瓦时每千米(Wh/km) ;

    E,— 条件B试验所得电能消耗量，Ez = e, / Da�i，单位为瓦时每千米(Wh/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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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可外接充电、有行驶模式手动选择功能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试验应分别在以下条件进行:

    — 条件A:储能装置处于充电终止的最高荷电状态;

    — 条件B:储能装置处于运行放电结束的最低荷电状态。

7.2.1 行驶模式的确定

    按表3确定行驶模式。

                                      表3 行驶模式确定

荷 电状态

行驶模式

— 纯 电动

— 混合 动力

— 发动机

— 混合动力

— 纯电动

— 发动机

— 混合动力

— 混合动力模式 n0

— 馄合动力模式 ma

条件 A 混合动力 馄合动力 混合动力 最大电力消耗模式“

条件B 混合动力 发动机 发动机 最大嫩料消耗模式

    例如:运动型、经济型、市区运行、市郊行驶模式 ·

b 最大电力消耗模式 所有可选择的混合动力手动选择模式中，电能消耗量最高的行驶模式 由制造厂提供

    信息，并与检测部门达成共识.

  最大燃料消耗模式:所有可选择的混合动力手动选择模式中，燃料消耗量最高的行驶模式.由制造厂提供

  信息，并与检测部门达成共识。

7.2.2 条件 A

    如果按照附录B规定的测试方法所测得的车辆纯电动行驶里程大于一个完整的循环，在制造厂与

检测机构达成共识后，按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进行试验时，其电能消耗测量可以以纯电动

行驶模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Cl的值为。。

    如果按照附录B规定的测试方法所测得的车辆纯电动行驶里程不大于一个完整的循环，在按

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进行能量消耗量试验时，需根据表3选择最高大电力消耗的混合模式

作为行驶模式。

7.2.2. 1 储能装置放电

    如果车辆有纯电动模式选择功能，行驶模式开关置于纯电动位置，车辆以纯电动30分钟最高车速

的70%士5%的稳定车速在试验跑道上行驶或在底盘测功机上运行，对储能装置放电。满足下列条件

之一，放电过程停止:

    — 车辆不能以3。分钟最高车速的65%行驶时;

    — 由标准车载仪器指示驾驶员停车;

    — 行驶100 km后。

    如果车辆没有纯电动模式选择功能，车辆按下述要求在试验跑道或底盘测功机上行驶，直到满足放

电终止条件:

    — 车速稳定在50 km/h，直到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发动机起动;

    — 如果不起动发动机车辆不能达到50 km/h稳定车速，应降低到保证车辆能够稳定行驶的合适

        车速，并且在规定的时间/距离(检测机构和制造厂之间确定)内发动机不起动;

    — 按照制造厂建议。

    发动机应在自动起动10 s内停机。

7.2.2.2 车辆处理

7.2.2.2. 1 对于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应采用GB 18352. 2-2001中附录C的附件

CA规定的2部循环，连续运行3个循环，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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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2 对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应采用GB 18352. 2-2001中附录C的附件

CA规定的1个1部和2个2部循环，进行预处理。

7.2.2.2.3 在试验前，车辆应于20r-30℃的温度条件下在室内放置至少6h，直到发动机的润滑油

和冷却液温度与室温的差在士2℃范围内。浸车期间，按照附录A的规定，完成对储能装置的完全

充电。

7.2.2.3 试验程序

7.2.2.3.1 车辆正常起动，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开始试验。

7.2.2.3.2 取样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进行。

7.2,2.3. 3 车辆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运行，如果制造厂对挡位变换有特殊的文件规
定，GB 18352. 2-2001附录C中附件CA对这些车的换挡点的要求不适用。可按照GB 18352. 2-

2001附录C中C2. 3的规定，并结合制造厂的产品使用手册和变速箱操作说明进行操作。
7.2.2.3.4按照GB/T 19233-2003的计算方法，利用测得的CO- CO和HC排放量，以碳平衡法计

算燃料消耗:1(L),
7.2.2.3.5 试验结束后30 min内，按照附录A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充电。测量并记录从电网获得

的电能e,(Wh), e:即为条件A下车辆的电能消耗。

7.2.3 条件B

7.2.3. 1 车辆处理

7.2.3. 1. 1 按照 7.1.1.1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放电。如果制造厂要求，在放电之前可按照

7.1.1.2.1或7.1.1.2.2对车辆进行处理。

7.2.3.1.2 在试验前，车辆应于200C --30℃的温度条件下在室内放置至少6h，直到发动机的润滑油

和冷却液温度与室温的差在士2℃范围内。

7.2.3.2 试验程序

7.2.3.2. 1 车辆正常起动，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开始试验。

7.2. 3.2.2 取样按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进行。

7.2.3.2.3 车辆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运行，如果制造厂对挡位变换有特殊的文件规

定，GB 18352. 2-2001附录C中附件CA对这些车的换挡点的要求不适用。可按照GB 18352. 2-

2001附录C中C2. 3的规定，并结合制造厂的产品使用手册和变速箱操作说明进行操作。
7.2.3.2.4 按照GB/T 19233-2003的计算方法，利用测得的COQ、 CO和HC排放量，以碳平衡法计
算燃料消耗。2(L),

7.2.3.2.5 试验结束后30 min内，按照附录A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充电。测量并记录从电网获得

的电能e2 (W h) e

7.2.3.2.6 按照7.1.1.1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放电。

7.2.3.2.7 按照附录A的规定对储能装置进行充电。测量并记录从电网获得的电能e,(Wh).

7.2.3.2.8 条件B下，车辆的电能消耗为en = e:一。,(Wh),

7.2.4 试验结果

7.2.4. 1 燃料消耗量的加权平均值

                                C二 (D。.C, + D_·Q )/(D,+D,) ············。·····⋯⋯(3)

    式 中:

    C一一燃油消耗量,L/100 km;

    C,— 条件A试验所得燃油消耗量，C, =100·C, ID,_,，单位为升每百千米(L/100 km);

    Cp— 条件B试验所得燃油消耗量,C2=100 " C2 ID,_,，单位为升每百千米(L/100 km);

  D,e�,— 条件A试验中车辆实际行驶的距离，单位为千米((km);

  D,:— 条件 B试验中车辆实际行驶的距离 ，单位为千米(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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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按照附录B规定的试验规程，所测得的纯电动续驶里程，单位为千米(km);

  D.,- 25 km(假设的储能装置两次充电之间的平均行驶里程)。

7.2.4.2 电能消耗量加权平均值

                                E= (D,·E, + D.,·E4)/(D.+D.,) ··············⋯⋯‘⋯ (4)

    式 中:

    D— 电能消耗量，单位为瓦时每千米(Wh/km) ;

    E,— 条件A试验所得电能消耗量. E, =e, /D,.,，单位为瓦时每千米(Wh/km);

    E4— 条件B试验所得电能消耗量，EZ二。4/D-12，单位为瓦时每千米(Wh/km).

7.3 不可外接充电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如果车辆有行驶模式手动选择功能，试验时应选择车辆的缺省行驶模式，制造厂提供相关信息，并

由检测部门进行确认。

7.3.1 车辆处理

7.3.1.1 对于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应采用GB 18352. 2-2001中附录C的附件CA

规定的2部循环，连续运行3个循环，进行预处理。

7.3.1.2 对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应采用GB 18352. 2-2001中附录C的附件CA

规定的1个1部和2个2部循环，进行预处理。

7.3.1.3 在试验前，车辆应于200C-30℃的温度条件下在室内放置至少6h，直到发动机的润滑油和

冷却液温度与室温的差在士20C范围内。

7.3.2 试验程序

7.3.2.1 车辆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的规定进行试验。

7.3.2.2 如果制造厂对档位变换有特殊的文件规定，GB 18352. 2-2001附录C中附件CA对这些车

的换挡点的要求不适用。可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中C2. 3的规定，并结合制造厂的产品使用

手册和变速箱操作说明进行操作。

7.3.2.3 按照GB/T 19233-2003的计算方法，利用测得的COs、 CO和 HC排放量，以碳平衡法计算

燃料消耗量C(L/100 km).
7.3.2.4 如果储能装置为化学蓄电池(或电量特性类似的储能系统，如飞轮电池)，需测量试验过程中

的电量平衡值Q(Ah)，并计算所对应的电能平衡值△Ea�(NU),pE,�,=0.003 6X电量平衡值Q(Ah) X

电池的额定电压(V),Q>0(电池放电),Q<0(电池充电)。电量平衡值Q的测量方法见附录C.

7.3.2.5 如果储能装置为超级电容，需测量试验起始电压Vm,W (V)和终了电压V�-,(V)，并计算试验

过程的电能平衡值△E..,.,. (Wh) , AE..,,。一合C(二一二rtJ) IC为额定电容(F).
7.3. 3 试验结果

    本试验测量所得燃料消耗量C(L/100 km ),需要用储能装置的电能平衡值△E�、结合制造厂提

供的燃料消耗量修正系数K、进行计算修正。修正后的燃料消耗量Q(L/100 km)对应于电能平衡点

(aE__.=0).

7.3.3.1 燃料消耗量修正系数K、计算

7. 3.3. 1. 1 储能装置为化学蓄电池

    燃料消耗量修正系数K{.a由制造厂在完成n次测量后，按下面所述进行确定，检测机构有权对厂家

所提供燃料消耗量修正系数K,.的有效性进行确认。n次试验中至少包括一个Q;<0和至少一个

q>。的测量。

    燃料经济性修正系数K,.,.计算如下:

            K 一 ((n·EQC，一EQ:。EC)/(n·EQ;一(EQ;)')  [(L/100 km)/Ah] ··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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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

    C— 制造厂第z次试验测得的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升每百千米(L/100 km);

    q— 制造厂第1次试验的电量平衡值，安时(Ah) ;

      n— 数据个数，不少于6次。

    燃料经济性修正系数圆整到4位有效数字(如:。.XXXX或XX.XX)

7.3.3.1.2 储能装置为超级电容

      基本要求和7.3.3.1.1类似

    燃料经济性修正系数K,.计算如下:

  Kf., =(”·EAE一:·C一E AE_.，一EC)/(”·E AE-.,z一(EAE�o�,,)')  ((L/100 km)/Wh)
                                                                                                            ···一 (6 )

      式中 :

    △瓦。，。— 制造厂第i次试验的电能平衡值，单位为瓦时(Wh),
7.3.3.2 如果在一个试验循环中，一△Eb... } / I AE-..s.}小于消耗燃料能量的1%时，试验结果不需要修正。

其中，AE...、 5E_...的计算见7.3.2.4 , 7.3.2, 5。消耗燃料能量(MT)二燃料消耗((L) X比重(kg/L) X

低热值(NIT/ kg) ,
7.3.3.3 电能平衡值为。时的燃油消耗量C,

7.3.3.3.1 储能装置为化学蓄电池

      电能平衡值为0(5E1.., =0)，即电量平衡值Q为。时，所对应的燃料消耗量C。计算方法如下:

                                  Cu= C一 K,.,·Q    (L/100 km) ··················⋯⋯ (7)

      式中 :

    C— 试验测得的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升每百千米(L/100 km);

    Q一 试验测得的电量平衡值，单位为安时(Ah) ;

7.3.3.3.2 储能装置为超级电容

    电能平衡值为。(AE�a..e. =0)时，所对应的燃料消耗量Co计算方法如下:

                            Co二C一Km.·AE_,.,,   (L/100 km) ··················⋯⋯(8)

      式中 :

    C— 试验测得的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升每百千米(L/100 km);

AE-_— 试验测得的电能平衡值，单位为瓦时(Wh) o

8 说 明

8. 1 如果车辆在完成处理之后、进人试验之前需要移动，必须保证没有起动车辆，且能量再生系统未起

作用 。

8.2 本标准规定的能量消耗量试验方法并不局限于GB 18352. 2-2001附录C中附件CA规定的行

驶工况，如果需要按某一行驶工况进行的能量消耗量试验，应探讨本标准规定的测功机设置、车辆处理

和试验程序的适应性，如该行驶工况有明确规定(行驶循环、换挡处理等)，原则上考虑采用。能量消耗

量计算和结果处理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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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 附录)

储 能装里外接充电规程

A. 1 储 能装置应该按 下述要求进行充 电

a) 如果安装了车载充电器，使用车载充电器充电;

b) 否则按制造厂推荐的外部充电器，采用制造厂推荐的充电模式进行充电。

— 应为常规使用充电，不包括所有自动或人工进行的特殊充电程序，例如均衡充电或维修充

    电等 ;

— 充电环境温度:200C --300C o

A. 2 充电结束条件

满足车辆制造厂规定的充满截止条件时，则结束储能装置的外接充电。

若仪器一直提示储能装置尚未充满，则最长充电时间为:

t- (h)=3 X储能装置标称储能量(Wh) /电网供电功率(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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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纯电动续驶里程的测t方法

B.1 纯电动续驶里程的测t

本方法适用于可外接充电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纯电动续驶里程的测量。

B.2 测，参数、单位和准确度

测量参数的单位和准确度要求如表B. 1.

                          表 B、 测t参数单位和准确度要求

测量参数 单 位 准确度 分辨率

时间 s 士0.1 0. 1

距离 n 1 上0.1% 1

温度 ℃ 士 1 1

速度 km/h 士1% 0. 2

质量 kg 士0.5% 1

B. 3 试验条件

B. 3. 1 车辆条件

B. 3. 1. 1 车辆轮胎压力应调整到制造厂规定的压力值。

B.3.1.2 机械运动部件使用的润滑油的猫度应满足车辆生产厂的技术要求。

B. 3.1. 3 除非试验要求或车辆在白天使用时正常工作需要，车辆上照明、发光设备和其他辅助设备应

关闭 。

B. 3.1. 4 除用于牵引用途的储能系统外，其他所有的能量储存系统(电、液、气等)应按制造厂的规定

充到最大容量。

B. 3. 1. 5 如果储能装置温度高于环境温度，试验人员应按照制造厂推荐的规程，将储能装置温度保持

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制造厂的工作人员应在场，并保证储能装置热管理系统正常工作(既没有失效，也

没有降低功能)。

B. 3. 1. 6 试验车辆在试验前的7天内至少行驶300 km.

B. 3. 2 环境条件

    在室外进行试验，环境温度应在5℃至32℃之间。

    在室内进行试验，环境温度应在20℃至30℃之间。

B. 4 操作模式

    试验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a) 储能装置的初始充电;

    b) 进行循环行驶、测量纯电动续驶里程。

    如果在各步骤之间车辆需要移动，必须保证没有起动车辆，且能量再生系统未起作用

B. 4.， 储能装it的初始充电

    储能装置的初始充电是车辆接收后对储能装置的第一次充电。如果连续进行几个组合的试验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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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第一次进行的充电应是“储能装置的初始充电”

B. 4. 1. 1 储能装置放电

B.4.1.1.1 可外接充电、无行驶模式手动选择功能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储能装置通过车辆行驶进行

放电。车辆按下述要求在试验跑道或底盘测功机上行驶，直到满足放电终止条件:

    — 车速稳定在50 km/h，直到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发动机起动;

    — 如果不起动发动机车辆不能达到50 km/h稳定车速，应降低到保证车辆能够稳定行驶的合适

        车速，并且在规定的时间/距离(检测机构和制造厂之间确定)内发动机不起动;

    — 按照制造厂建议

    发动机应在自动起动10 s内停机。

B. 4. 1. 1.2 可外接充电、有行驶模式手动选择功能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B. 4. 1. 1. 2. 1 如果车辆有纯电动模式选择开关，则切换到纯电动模式，车辆以最高30分钟车速的

70%士5%的稳定车速在试验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运行，进行放电。

B.4.1.1.2.2 达到下述状态之一时，放电停止:

    — 车辆不能以最高30分钟车速的65%行驶时;

    — 由标准车载仪器提示驾驶员停车指示;

    — 行驶100 km后。

B.4.1.1.2.3 如果车辆没有纯电动模式选择开关，应选择合适的行驶模式通过在试验道路上或底盘

测功机上行驶车辆来完成放电，直到满足放电终止条件:

    — 车速稳定在50 km/h，直到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发动机起动;

    — 如果不起动发动机车辆不能达到50 km/h稳定车速，应降低到保证车辆能够稳定行驶的合适

        车速，并且在规定的时间/距离(检测机构和制造厂之间确定)内发动机不起动;

    — 按照制造厂建议。

    发动机应在自动起动 10 s内停机

B. 4. 1. 2 储能装置充电

    对于可外接充电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储能装置应按照附录A规定的充电程序进行充电，满足充

电结束条件时，储能装置达到最大荷电状态。

B. 4.2 进行循环行驶、测f纯电动续驶里程

B. 4. 2. 1 试验循环和档位操作按照GB 18352. 2-2001附录C中附件CA的规定。如果制造厂对挡

位变换有特殊的文件规定，GB 18352. 2-2001附录C中附件CA的规定不适用。可按照GB 18352. 2-

2001附录C中C2. 3的规定，并结合制造厂的产品使用手册和变速箱操作说明进行操作。
B.4.2.2 底盘测功机的调整

    底盘测功机的调整按照GB 18352.2-2001附录C中附件CB、附件CC、附件CD的规定进行，直到

满足标准要求。建议采用多点设定法进行底盘测功机的模拟道路行驶阻力设定。

B.4.2.3 在调整好的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直到达到试验结束的条件

B. 424 试验结束条件
    当车速达不到50 km/h目标曲线，或车载仪器提示驾驶员停车，或者当发动机起动时，则达到试验

结束条件。需释放加速踏板，不踩刹车，车辆减速到5 km/h，然后才制动停车。

B. 4. 2. 5 车速超过50 km/h时，当车辆达不到要求的加速度或试验循环规定的车速时，加速踏板应保

持完全踏下直到重新达到标准曲线要求。如果出现试验结束条件之一时，按B. 4. 2. 4的要求，结束

试验 。

B. 4. 2. 6 出于对人员的考虑，试验期间可以有3次停车，总时间不超过15 mine

B. 4. 2. 7 结束时，测量的行驶里程DQ即为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纯电动续驶里程(单位为km),结果应

圆整到整数

  10



GB/T 19753-2005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电t平衡值测试方法

C 1 介绍

C.1.1 本附录的目的是确定不可外接充电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进行燃料消耗量试验时储能装置电量

平衡值的测量方法和使用仪器。

C. 1.2 制造厂应使用本附录所述的方法，来确定修正系数K,..,

C.1.3 检测机构使用本附录所述的方法，来测量电量平衡值Qo

C. 2 测f设备和仪器

C. 2. 1 使用电流传感器(卡钳型或封闭式)测量储能装置母线电流。电流传感器的准确度至少为最大

测量值的。5%或最大量程的。.2%, OEM的诊断测试装置不能用作本试验目的。

C.2.2 电流传感器应安装在储能装置的一条直接出线上，为了使用外部设备测量母线电流，制造厂应

当在车上提供适当的、安全的、可接近的连接点。如果不可行，制造厂必须帮助测试机构获得按照上述

方式要求的将电流传感器连接到储能装置出线上的方法。

C. 2. 3 电流传感器的输出应当W最低20 Hz的频率采样。测量的电流要随时间积分，得出Q的测量

值，单位为(Ah),
C. 2.4 应测量电流传感器附近的温度，并采用与电流采样频率相同的采样频率测量，用来对电流传感

器进行温度补偿。

C. 3 测试规程

C. 3. 1 储能装置电流的测量与试验同时开始，在车辆完成循环行驶后，立即结束。

C.3.2 对于第一部、第二部循环分别记录Q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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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可外接充电车辆能f消耗f试验储能装置荷电状态曲线图

D. 1 条件 A试验过程 (图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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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能装置的初始荷电状态;

(2)放电;

(3)车辆处理;

<4)浸车并进行充电;

(5)进行试验;

(6)充电。

(4) (5) (s>

图 D. 1

D. 2 条件 B试验过程 (图 D. 2 )

max卜一一一一一一了一一一一一一 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丁一 一一 下一 一 一

e，伙
一.we一。

。In}一“一二、
‘

C

的

e 又

1
可
1

1
1
!
!
!

!
1
1
1

_ 」
!
山
﹄

            (1) } (2)

(1)储能装置的初始荷电状态;

(2)车辆处理;

(3)进行放电;

(4)浸车;

(5)进行试验;

(6)充电;

(7)放电;

(8)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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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2


